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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鹿國小 114學年度校內舞蹈比賽實施計畫 
115/12/30 

壹、依據：本校 114學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 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推廣舞蹈教育，培養學生對舞蹈藝術之興趣。 

二、促進舞蹈藝術文化交流，在相互觀摩中精進能力。 

三、發掘學童舞蹈才藝性向，提供優質的表演舞台。 

四、鼓勵學童參加舞蹈類課後社團，展現學習成果。 

參、主辦單位：本校學務處 

肆、協辦單位：本校家長會、各處室、藝文領域教師、舞蹈類課後社團指導老師 

伍、參加對象：本校學生 

陸、比賽細則： 

一、項目： 

1、流行舞類：包含所有種類的流行舞蹈，如 K-POP、HIPHOP、POPPING、

LOCKING、HOUSE、NEWJAZZ、URBAN DANCE、WAACKING、JAZZ 等。 

2、藝術舞類：包含芭蕾舞、古典舞、民族舞、現代舞等類別。 

二、分組： 

1、依照參加人數，分為個人組、團體組（二人以上，最多十五人），若報名

踴躍，再視情形區分小團體組（二至十人）、大團體組（十至十五人）。 

2、依照參加者年齡，區分幼至三年級組、四至六年級組。允許跨年級組

隊，兩人報名年級大之組別，兩人以上以報名人數居多之組別。 

三、評分： 

1、所有評審為校內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、舞蹈類課後社團指導老師擔任。 

2、評審將依據參賽者藝術表現、技術技巧性、音樂性、創造性進行綜合評

分，小團體、大團體舞則另加入「團體默契」評分項目。 

3、評分方式: 

(1)主題表現佔 30%，音樂性佔 10%，服飾(以配合舞型、適當為宜)佔 

10%，舞蹈藝術(包括舞技、表現力、編舞、創意)佔 50%。 

(2)評審委員以百分法計分後採「分數平均法」統計，如有同分而必須

判取名次時,則以「計點法」計算。 

四、時間規定： 

1、包含進、退場，以 3至 5分鐘為限。 

2、計時標準以演出之開始(表演人員進入比賽規範場地內或音樂之出現等),

為計時之開始;以退場為計時之結束。 

3、時間不足或逾時 30 秒鐘，扣總平均分數 1分，未滿 30秒鐘者，以 30

秒鐘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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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時程： 

一、辦法公告：115年一月初公告辦法。 

二、報名：至學務處索取報名表或自行下載列印（附件一），於 115年 2月 26日

（週四）中午前交至學務處，並於完成報名之後一週內繳交音樂檔案。 

三、出場序：報名截止後，於學務處公開抽籤，決定各組別出場序。 

四、比賽：115年 3月 13日（週五）上午 8:10至 10:30。 

捌、獎勵： 

一、各組取前三名，每人頒發獎狀，並於學生朝會公開表揚。 

二、擇優安排時間於全校才藝表演活動時公開表演。 

玖、經費預算及來源：經費由家長會贊助、社團行政費或相關經費下支應。 

拾、本計畫呈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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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一） 

沙鹿國小 114 學年度校內舞蹈比賽報名表 

1.報名項目：□流行舞類       □藝術舞類 

2.節目組別：□個人組         □團體組 

            □幼至三年級組   □四至六年級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若跨年級組隊，兩人報名年級大之組別，兩人以上以報名人數居多之組別） 

3.參與學生：     位。 

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

 (隊長)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 

 

4.舞碼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.節目預估時間：約     分     秒。(時間限制為 3至 5分鐘，包含進退場) 

6.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團體組以隊長之家長代表） 

 

※請於 2月 26日(星期四)中午 12點前，將本報名表交至學務處訓育組。 

※完成報名之後，需於一週內繳交音樂檔案。 

可以用隨身碟向訓育組張老師繳交，或以電子郵件寄送至 

kaisho@st.tc.edu.tw 


